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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社造團隊沒有轉型為社會企業的因素探索

張育銓 *

摘要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推動，讓社區菁英獲得公部門的行政與經費支援，在政策

培植下，出現許多明星社造團隊。不少社造團隊討論如何不依賴政府補助，不再

隨補助項目營造社區需求，推動以解決社區問題為目標的社區營造，這些訴求與

動機符合政府引導邁向社會企業的政策新方向。然而，推動以來，卻沒有太多明

星社造團隊轉型為社會企業。本文透過文獻資料分析法，從制度面分析存在社造

界的弔詭現象，整理出明星社造團隊沒有轉型為社會企業的原因，包括人力配置

失衡、社區居民參與不足、經費依賴與財務責信、政策性引導。期盼透過問題釐

清可以為政府政策與社造團隊之間找到新的連結型態。

關鍵字：社區營造、社造團隊、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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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Factors of Star Community 
Empowerment Teams not Transform into Social 

Enterprises

Chang yu chuan *

Abstract

Under government’s policy cultivation, many community empowerment teams 

have built their teams these were shaped into star community empowerment teams. 

Community empowerment teams should b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and problems, and promoti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should be aimed at solving 

community issues. The motivation for this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accords with the 

government guidance to transform community empowerment teams into social enter-

prises. However, in reality, few star community empowerment teams have transformed 

into social enterprise. This study analyzed this paradoxical phenomenon in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Taiwan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and brought about the causes for 

star community empowerment teams not transforming into social enterprises. The rea-

sons included the unbalanced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lack of participation by 

community members,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accountability, and policy-based guid-

ance. 

Keywords： community empowerment, community empowerment teams, soci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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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社區總體營造及其發展困境

自1994年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簡稱社區營造）政策，引導出公民參與的活力

後，以社區為補助單位的政策逐步擴展到中央部會與各級政府。在挹注大量行政

資源與經濟支援下，有些社區成為高知名度社區，有些社區黯淡退出社區營造。

在社區營造的運作模式中，政府的對口單位大多以社造團隊１為主，若營造多年的

社區依然是理事長或總幹事為決策核心，負責各項計畫的統籌執行與安排，決策

由領導者一人主導，形成社區內部的宰制關係，這種菁英主導的社區營造模式的

永續性令人擔憂（黃錦峰2005）。黃源協（2004）與陳其南、劉正輝（2005）提

到，有經驗及能力的社區組織，往往能同時獲得不同經費的挹注，外表亮麗的明

星社區是政府有意包裝下，大力爭取經費，變得更加的明星。對於一些沒有能力

的社區，只能在挫敗中黯然離場。因此，觀察到資源分配的嚴重失衡是本文的問

題意識。

張輝誠（2003）歸納打造明星社區的五個步驟：少數社區居民組織團隊付

諸改造行動、政府資源的挹入、專家團隊的介入、以觀光為主製造商機、媒體宣

傳。其中，政府經費對特定社區大量經費的挹注是最重要的關鍵。從政策行銷的

角度來看，剛開始推廣社區營造時，需要先有幾個出色的社區做出成績，才能鼓

勵與吸引其他社區加入改造社區行列。如果推廣20年後，還是不斷為明星社區添

加政策甘露的話，問題就不是政策行銷與推廣的問題，而是制度問題。誠如張輝

誠（2003）認為，明星社區呈現的是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讓該改善的社區無法

改善，可以自行發展的社區卻仍緊緊霸佔著資源。因此，這套補助機制除了透過

計畫書格式的篩選機制外，影響更大的是，社區內多次獲得公家補助與扶植的團

隊，逐漸變成為區域內唯一的社造團隊，擁有官方資源賦予了社區代言人角色的

合法性。也就是說，明星社區的問題在於政策培植出某一程度上在社區具有壟斷

性質的社造團隊，也就是本文所要分析的明星社造團隊。然而，明星社造團隊是

否可以因應新的社會問題，提出具創新的解決方法，是本文另一個問題意識。

黃源協（2004）反省，許多以產業為基礎的社區營造，所看到的社區參與卻

是與產業有利害關係人士的社區參與，而非強化社區居民的普遍參與。受惠的並

１　 本文在概念論述時，採用社造團隊來說明推動社造的組織。在實例說明時，以該社區推動的組織名稱為
主，因此，會出現社造團隊與社區發展協會兩種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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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社區大多數居民，而是少數依賴社區營造維生的專業人士或團體。因此，社區

營造使社區的文化資本迅速累積，而承接資本的與其說是社區居民，倒不如說是

社造團隊。正是政府策略造成明星社造團隊轉型為社會企業的難度提高。釐清這

種現象背後的制度面問題，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透過文獻資料分析法，蒐

集政府試圖解決上述資源失衡及對明星社造團隊的輔導策略，並分析轉型涉及的

多重因素。

回歸社造的初衷，透過共同參與活動的歷程建構出社區意識與認同，拉近人

與人的距離，重新詮釋人與土地的關係，使在地知識可以超越時空限制獲得發聲

的機會，透過文化行動建立地方的主體性。因此，社區營造必須逐步建構出在地

植根的社造組織，以集合社區眾人的智能和多元資源，尋找地方社區營造的主體

性，以眾人參與決策的模式共同承擔風險責任，才能反制系統宰制與政治力干預

（黃錦峰，2005）。然而，在上述的社造困境尚未妥善處理前，政府政策轉向將

社造團隊推向社會企業，希望同時解決資源失衡並引導明星社造團隊的新出路。

但是，社會企業真的是解決社區營造困境的出路嗎？

貳、社會企業做為一條轉型的出路

社會企業是指融合企業營利與社會公益，致力於提供「社會財」的非官方組

織。綜合不同學者的說法可從四個特性界定社會企業：1、財務面：具有高比率

自主財源與財務穩定性、有限度的利益分配、年度財務報表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並應申報及公告。2、管理面：持續性的生產或服務銷售活動、透過交易產生營

利收入、提高服務品質、承擔經濟風險、以信任為基礎、以創新經營模式達到永

續發展。3、組織面：由公民發起創立的組織、組織章程明定以解決社會問題為首

要目的、組織運作具高度自主性、重視民主參與、決策制定權並非取決於出資多

寡、利害關係人擁有治理權及所有權、促進組織專業化。4、社會面：清楚的社會

目標、滿足社會需求、主張社會創新、產生社會價值、創造社會影響力。因此，

社會企業可視為介於企業與非營利組織間的組織型態，並以財務收益與社會收益

來衡量營運狀況（官有垣，2007；經濟部，2014）。從這四個特性來看，社區營

造模式要轉型為社會企業已具備許多基礎。然而，社會企業的發展具有彈性與多

元的特性，使社會企業在永續經營時面臨必須平衡社會目標與經濟目標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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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經營社會企業必須具備與市場競爭的企業經營管理知識與技術、服務或產品的

市場價值與利基、擁有足夠維持營運的資本、維繫專業人力與堅持品質、須獲得

利害關係人的認同、保有與其他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以及企業的夥伴與競合關係等

（官有垣，2007；林怡君，2008）。因此，要轉型需要組織內的運作與組織外的

因素配合。

官有垣（2007）歸納近年來台灣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興起的因素分為：因應

社會的需求、尋求財務的穩定與自主、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與購買式服務、政府

的政策誘發與經費補助、企業日漸重視社會責任的實踐。這五個面向中，以財務

與政策的影響最為關鍵，正好分別來自組織內與組織外的動機與影響，以下分述

這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對組織發展的重要性。

一、財務因素

政府人力不足與經費有限下，非營利組織學習節省成本及提高品質，透過研

發和推動，擴展經營範圍，利用企業管理方法與技術，解決所關注的社會問題，

創造社會價值（林家緯，2011）。梁玲菁、池祥麟（2003）針對15家非營利組織

社會企業的研究顯示，從接受補助與捐款為主的經營型態，轉變為尋求經費的自

立自足，最主要是受到「資金取得不易」的因素影響。官有垣（2007）觀察到，

大多數非營利組織對政府的經費補助依舊企盼有加，資源依賴公部門的想法仍十

分濃厚。但是，政府經費也給非營利組織帶來許多管理上的困擾，如政府單位預

算科目之間的競爭與妥協、政策方案優先順序的排列，使政府補助呈現不穩定的

狀態；其次，政府補助通常需要機構分擔成本；接受補助必須符合政府對方案執

行過程與結果的各類程序性要求，不免限制非營利組織內部管理的自由裁量權

（官有垣，2007）。有些非營利組織為尋求更多的自主運作空間，配合政策採取

交叉補貼方式，在組織內成立事業部門或在組織外成立具法人資格的組織，透過

企業化方式設計、製造、銷售產品，累積盈餘。然而，交叉補貼的策略會不會只

是社造團隊以往透過成立工作室用來開發票的核銷手法再現呢？必須再從政策面

來解讀。

二、政策因素

依據丘昌泰、周錦宏（2007）的研究，非營利組織經常面臨專業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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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經費無法長期挹注導致財務不穩定、商品研發與行銷通路、人才養成欠缺、

社區居民互動與信任薄弱等問題。同時，以產業營利作為謀求組織財務自主，也

引發是否過度專注發展營利而忽略了社會責任的問題。近年來政府政策誘導非營

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勞動部於2001年起陸續推出「永續就

業希望工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培力就業計畫」。經建會、衛生署與

社政單位推動「照顧服務產業」、「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立及獎助辦法」、各

縣市政府設立的身心障礙者基金專戶等。再者，文建會、農委會、衛福部、內政

部、經濟部在社區營造上鼓勵地方非營利組織致力於結合地方文化與地方產業，

振興地方經濟，提供各式各樣的補助資源，這些施政直接或間接促成非營利組織

從事產業營收的發展。勞動部更提供諮詢輔導資源，並向民間團體介紹社會企業

發展模式，逐年運用諮詢輔導資源與教育訓練課程，推動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

企業（官有垣，2007；林怡君，2007；林家緯，2011；經濟部，2014）。

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3年「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597家非營利組織

為分析對象，可分為社區經濟、合作經濟與工作整合等三大模式，其中以社區經

濟模式最多，家數為502家，佔比例82.7%，組織型態包括公協會、農漁會、社區

發展協會等；其次為工作整合模式，其組織類型包含社福團體(機構)與身障團體，

家數約為80家，佔13.4%；最後則為合作經濟模式，組織型態以合作社為主，家數

約為15家，僅2.27%（經濟部，2014）。以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來看，大量提供非

營利組織在營運上所需的財力與人員訓練，尤其經濟型計畫主要任務包括吸納弱

勢族群提供工作訓練或就業機會、開發足以與市場競爭的服務或產品、經營且拓

展在地社區關係、結合社區資源、爭取企業贊助或大眾支持、配合相關法令規範

或補助規定等。經濟型計畫涉及的行業包含有食品製作或餐飲服務、農特產品行

銷、生態旅遊或休閒觀光、成衣或手工藝品製作、洗車或清潔業、環保或廢棄物

回收再利用等。執行成效較佳的機構，可連續獲得補助3年，有助於其穩定成長，

連帶創造許多就業機會。機構可以藉由政府各項方案的補助，彌補市場競爭力的

不足，以支持組織營運，許多經濟型計畫執行單位，便是透過申請多項政府補助

來拓展財源（林怡君，2008）。

勞動部接續推出的「培力就業計畫」，更是積極引導非營利組織轉型的進階

計畫。推動非營利組織執行文創產業、區域發展、社會福利、災區重建等四項指

標。「培力就業計畫」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差異在於，培力就業計畫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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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產業轉型或創新、社會性事業創業、特定族群之創業或就業支持系統，及區

域再生發展或促成服務、產業的垂直或水平整合等計畫類型，作為社會企業輔導

或育成平臺，協助轉型為社會企業（經濟部，2014；盧嗣仁，2014）。政府的介

入成功了嗎？接著透過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區型社會企業的狀況進行檢視。

參、從非營利組織到社區型社會企業

官有垣（2007）將台灣的社會企業分為五種類型２，以下針對地方社區發展

型進行討論，並呈現幾個不同社區的執行狀況。

一、社區型社會企業的類型與特性

社區型社會企業協助社區居民親近與瞭解市場運作；一方面，草根組織瞭解

社區狀況，有能力動員社區居民，參與規劃與執行計畫。另一方面，要有能力爭

取並整合必要的外界資源（官有垣，2007）。林怡君（2007、2008）提出南投縣

中寮鄉社團法人龍眼林福利協會、臺中縣石岡鄉傳統美食文化協會、花蓮縣壽豐

鄉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是社區型社會企業的案例。由於林怡君並未說明這三個組織

的相關訊息，因此，採用三篇論文對這三個協會進行說明。

（一）社團法人龍眼林福利協會在921大地震後，透過產業經營的推動，如

高價收購龍眼加工製成相關產品、辦理龍眼季活動等，協助社區推動老人送餐、

清寒學生獎助及急難救助等工作，帶動地方產業及經濟發展，也促進地方福利服

務活動推廣，改善居民生活（林家緯，2011）。協會研發古法碳焙龍眼乾、烏梅

乾、桂圓養生茶及青梅、烏梅汁等農特產品，透過網路平台帶動銷售量。協會特

點是共同決策、回歸農業資源與人力資源盤點、增加農業經濟收益穩定，再進一

步支持老人服務。

（二）921重建工作中，2001年一群社區媽媽共同決策，協力設立在地生產

且充滿創意的「石岡傳統美食小舖」，接受高雄市政府補助後轉型為「有限責任

２　 1、積極就業促進型：運用工作整合方式，促進弱勢團體就業；2、地方社區發展型：藉由在地協會讓居民
與專業人士共同為社區永續發展努力；3、服務提供與產品銷售型：提供付費服務或販售自行生產或代售產
品；4、公益創投的獨立企業型：將利潤分配給其他非營利組織為標的；5、社會合作社：利害關係人藉由
組織共同追求集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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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921重建區石岡傳統美食生產合作社」，為幫助弱勢婦女就業，於2003年成

立「台中縣石岡鄉傳統美食文化推廣拹會」（周錦宏，2008）。以多元就業開發

方案為基礎，輔導在地弱勢婦女二度就業。透過網路購物平台發揮更大的產業效

益，同時兼顧營利與公益。

（三）豐田牛犁工作群成立於1996年，2001年立案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

協會」，2007年登記為「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以壽豐鄉為基地

提供多樣的社區服務工作。在2003年至2012年間，共執行3項社會型多元就業開發

方案、7項經濟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主要執行戶外教學、社區旅遊、老人送餐、

安親課輔、活動場佈、創意產業、勞務服務等項目，連結其他社區與單位發展社

區深度旅遊，並建立區域聯合發展運作機制等（盧嗣仁，2014：15）。

林家緯（2011：51、96）對43個社區型社會企業的調查結果，在運作形式方

面，以「生態、景點觀光」比例最高（45.0%），其次為「生產圈」（32.5%），

接著為「服務工作隊」（30.0%），「庇護商店」與「庇護工場」只佔2成。在產

銷與服務內容，以「產品製作」比例最高（63.4%），其次為「生態觀光導覽」

（56.1%），接著為「餐飲服務」（41.5%），其餘類別比例都不高。從服務類

型來看，社區型社會企業不僅是解決組織的財務及社區失業、產業發展及振興地

方經濟等社會問題，更兼顧文化傳承、社區照顧及社區發展等不同目標。但是，

黃源協、劉素珍（2009）觀察到因經費項目失衡，有重硬體、輕軟體的傾向，甚

至出現社區經濟與產業淩駕文化與精神層次的現象。林家緯（2011）歸納，社區

型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要關鍵是社區內的信任、社會網絡及互信互息的機制等社會

資本元素，提供凝聚社區共識與團結的基礎。如果用這些因素審視前述組織的運

作，便會產生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社區團隊做出哪些改變可以視為從非營利組

織轉型為社會企業呢？

二、社造團隊轉型為社會企業的盲點

從轉型社會企業主要有財務動機及受政策影響的角度來看，要判斷是否轉型

為社會企業可先從三個層面著手：社區產業的企業化、資金來源的規劃、組織結

構的轉型。

（一）社區產業的企業化

擔任過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的李永展（2014）在天下雜誌的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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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透過人、文、地、產、景等面向檢討與釐清許多社區營造的問題，他把社區

產業與社會企業聚焦在「產」的範疇，提到目前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包括區

域發展不均、貧富差距拉大、社區產業與在地連結薄弱、高齡與新移民社會如何

發展新型態經濟模式、社福醫療資源未社區化、缺乏都會與鄉村跨社群網絡、社

會企業責任與社造化未落實等問題。李永展對社區產業與社會企業的期待相當

高，除了要解決社區的問題，也要解決大環境的結構問題，在某個層面上超出了

社區型社會企業所能解決的範疇。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在2014年以「餐桌上的小旅行：社區營造中社會企

業」為主題，舉辦四場在地青年論壇，希望讓年青人的力量回歸社區發展並實踐

參與行動，透過社會企業的風潮做為吸引年輕人回到社區的契機。文宣上提到，

社區小旅行不只是旅行，更是社區達成共識或討論議題的時機，社區藉此挖掘家

園的資源，推廣社區產業，逐漸開創各樣小旅行的社會產業模式，形成永續的社

會企業模式（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2014）。從活動舉辦的宗旨來看，透過社

會企業包裝社區產業成了吸引年輕人回到社區的經濟策略。

然而，社區小旅行對觀光類型分類而言，就是社區觀光。不同的是，社區

小旅行的概念避開社區內對觀光規劃的干擾，避開過去因種種顧慮導致觀光資源

無法串連的狀況，改為透過外來旅行社擔任中介者，一方面避開社區人際關係牽

絆，可以依據利潤與特色規劃交通方式與餐飲住宿地點，另一方面透過具有文化

敏感度與說故事能力的人擔任領隊兼導遊，成為當地人與觀光客之間的文化轉譯

者，取代過去由社區志工導覽時，無法掌握不同類型觀光客適合的解說詞彙，也

避免未經轉譯的常民文化讓觀光客難以進入文化脈絡理解的窘境。因此，社區小

旅行並沒有太多新的觀光資源或文化脈絡被耙梳出來，而是把社區觀光從社造團

隊手上交出一部分到旅行社手上。不一樣的是，利益分配結構被改變了；相對於

過去社造團隊主導的社區觀光，社區小旅行讓當地參與的商家與農夫可以獲得比

以往更多的實質利益。因此，對比林家緯（2011）研究顯示社區型社會企業最多

從事的社區觀光的話，不得不思索，如果只是透過連結外界的旅行社把社區觀光

資源進行企業化經營，是否就可以視為轉型為社會企業呢？

儘管有些社區透過社造團隊的組織能力獲得肯定，發展社區參訪吸引不少參

訪者，但訪客除了支付解說講師費、體驗費、社區廚房伙食費外，在社區內的消

費有限，並未明顯增加社區產業發展。相對的，有些社區團隊透過地方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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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色產品，除了實體商店販售外，透過網路平台銷售產生更大的產業能量，提

供社區內更多就業機會，並回饋到社區的社會福利，減少對公部門的依賴，產生

轉型社會企業的跡象。

（二）資金來源多元化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總幹事楊鈞弼先生在接受樺霖有限公司錄影採訪時提到：

「我們長期接受很多部門的輔導與協助，在2006-2007年間開始做轉型，慢慢朝

向社會企業發展。2007年改為社團法人，整個架構編組朝向社會企業方式運作。

目前整個營運機制收入超過50％，不需要仰賴政府的挹注。除了可以提供當地

就業機會，也在策動一些社福方案，紮根一些服務工作。」（樺霖有限公司，

2014）。根據盧嗣仁（2014）的研究，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每年平均預算約有1,200

萬元，盈餘約有150萬元。整體預算來源包括：政府補助36％，民間機構贊助與補

助12％，自營收入52％（含社區參訪、戶外教學、創意產品販售、餐點委製、教

育服務、照護及勞務服務、專業採購案等）。近年藉由「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與

相關補助計畫，在社造團隊內部培育創造出21位專職人員的就業機會。

嘉義縣新港鄉共和村頂菜園發展協會2003年立案，2004年開始申請多元就業

方案。2007年申請的方案為頂菜園休閒旅遊發展計畫，採取企業經營模式，建置

協會部落格、網頁，注重目標市場評估、和學校與企業合作接受市場挑戰。理事

長陳明惠提到，如果組織能夠在財務上獨立，將孳息或盈餘透過組織章程的精神

用在社區老人照顧、獎助學金、婦幼關懷，並創造就業機會，我們協會就是社會

企業（蔡旺庭，2009）。

從上述組織案例說明，資金來源多元化確實可以降低營運風險及邁向社會

企業財務自主的目標，但是，不能僅以資金來源多元化便判斷是否轉型為社會企

業。還必須釐清不同組織對資金分類是否一致，例如承接公部門標案的經費是否

歸類為自營收入。

接著，透過比較，進一步釐清資金來源多元化不一定是適當的評估標準。盧

嗣仁（2014）針對2012年花蓮縣6個申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非營利組織進行

研究，其中有兩個是社區型，分別是秀林鄉秀林社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花蓮縣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秀林鄉秀林社區發展協會是第2年申請，2012年以發展部落產業為計畫執行目

標，結合創新概念，將太魯閣族的文化與信仰設計在編織商品上，增加對太魯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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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認識，並導入觀光活動。文創商品佔總收入42％，其次為手作DIY佔19%。

文創商品由秀林地區居家工作室提供，採取直接收購或代工，協助創造部落商品

及建置品牌，直接協助社區產業供應鏈（盧嗣仁，2014）。在轉型社會企業的歷

程中，秀林社區發展協會每月將財務報表，依照既定規範，經由理監事會，定期

送交監事們查核，並公開財務情形（盧嗣仁，2014），在社會企業的誠信原則

下，資金來源多元化具有公開的責信義務。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從2003年起持續11年申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2012年申

請方案為「深耕豐田 -產業生根」，延續多年推動的社區營造項目。整體產業發

展已具自主經營能力，多年與旅行業者合作的經驗，與區域推行社區生態體驗之

旅，帶動花蓮相關社區產值，為協會及其他社區創造更多元的在地就業機會（盧

嗣仁，2014）。社造成果成為不同單位的參訪對象，每年約有3萬人次參訪。從財

務狀況來看，年度收入6,406,932元，支出5,990,993元，盈餘585,162元，具有獲

利能力。發展產業項目以社區深度旅遊佔總收入22%居第一名，美食餐點佔18%

次之。從支出比率來看，人事成本佔61%、社區回饋佔3％，及其餘營運成本佔

36％。由於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主要提供營運的人事成本，依現狀目前財務結構，

若無政府經費補助，要自主經營實有其困難（盧嗣仁，2014）。此外，盧嗣仁

（2014）也提到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補助人事成本，受補助的協會應不宜發生「一

魚三吃」的情事發生。

從這兩個社區使用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方式，可以理解單從資金來源多元

化，對判斷是否轉型為社會企業確實有待商榷，還必須考量資金分類與實際運用

方式，以及財務狀況的透明程度，更重要的是，必須觀察組織結構是否隨著轉型

而進行實質的調整。

三、從組織結構的轉型案例

張力亞、廖嘉展（2013）指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隨著921重建工作完成，

面臨財務不穩定；從1999年成立至2011年的捐贈款項，有6年不超過100萬元。

2001年至2005年大多仰賴公部門經費的挹注，然而，承接政府委託案維持組織

運作，有礙非營利組織的永續運作。因此，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於2005年開始修改

組織章程、調整組織結構並重定組織目標，轉型為社會企業。在轉型策略上，廖

嘉展（2014）提到，設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附設社區見學中心」（簡稱社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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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心），以桃米社區為基地，結合附近區域的資源，形成社區見學網絡，為非

營利組織與在地社群找出永續發展的道路。歷經9年的轉型努力，不僅在組織目

標、結構做調整邁向社會企業，也以「再現埔里蝴蝶王國：埔里鎮生態城鎮見學

網絡的計畫」的願景，促進更廣泛的社群協力治理，同時振興地方經濟。廖嘉展

（2012）、張力亞、廖嘉展（2013）認為轉型需要誠實面對過去推動社區營造及

現在推動社會企業所遇到的問題，包括缺乏支援性法令規範、在地社會支持性網

絡擴張與鞏固、組織內部成員理念衝突與調適、缺乏商業經營經驗、財務透明化

提升外部責信等。

面對有些社區在轉型歷程中，將社區營造項目大幅度轉向，以爭取更多公部

門的資源，來因應高比例人事費用支出的狀況，呈現出過度依賴公部門資源（含

公部門委外的勞務案、公部門的競爭型計畫），廖嘉展（2012）提到，大部分的

社區型非營利組織大都運用公部門的資源從事產業化的工作，有賺錢最好，沒賺

錢也不會虧到組織的經費。但是，這樣的操作如果少了政府資源的挹注，往往就

得結束營運，距離要靠自己獨立自主營運還有大段距離。

對公部門經費的依賴使非營利組織很難真正轉型成功，重要原因就在於組織

結構與組織目標是否重新研擬，組織內成員的共識凝聚與運作模式是否調整，畢

竟非營利組織邁向社會企業轉型確實充滿風險。正如Defourny(2001)提到，承擔

經濟風險是社會企業的重要指標之一；一方面擔心營利精神是否危及組織宗旨，

改變組織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擔心企業化是否危及公共形象與

組織內部認同，因而失去原有的支持系統。廖嘉展（2012）提到，社區見學中心

在興建之初因資金不足，有920萬元的舉債，邊做邊學邊調整讓組織收入來源多

角化，開園3年已經有超過100萬人次造訪，收入呈穩定成長。2010年的總營收為

43,602,901元，目前盈餘除部份歸還債務之外，在2010至2011年9月，捐款贊助其

他非營利組織共1,645,786元，贊助投入文化活動及人才培育總計為1,597,960元

（廖嘉展，2012）。廖嘉展提到，還清債務後，社會公益的運作會將更加成形及

有力（廖嘉展，2012）。

組織轉型需考量眾多因素，以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轉型來看，廖嘉展

（2012）認為，是憑藉組織領導者的直覺判斷與支持系統的銜接，假設當初沒有

認真的轉型行動，或許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已經縮小規模甚至結束也說不定。從新

故鄉文教基金會的案例中，呈現出幾個關鍵的因素，包括人力配置、社區居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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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費與財務經營、政策引導等議題，而這些議題正好也是評估為何明星社造

團隊沒有轉型為社會企業的原因。

肆、為何明星社造團隊沒有轉型為社會企業

隨著全球化、資訊科技和消費多樣性，傳統上從組織內部流程、文化和結構

上改善的組織變革已經不能保證永續經營，適時推動組織轉型，是組織維持價值

與競爭力的重要手段。組織轉型主要目的是創造組織突破現狀、開創新局的新組

織模式，以維繫並創造更多的組織存續動能（孫本初、賴維堯，2008）。從非營

利組織轉型的因素來看，經濟不景氣導致民間捐款減少、政府財政預算緊縮補助

大幅縮減、使用者付費的福利產業模式發展、眾多社會公共議題的組織成立稀釋

有限資源、弱勢族群的就業難度提高等因素，面臨資源不穩定與匱乏的衝擊，為

開發更多元的收入來源，非營利組織勢必面臨轉型，同時面對社會使命與市場競

爭力之間的動態平衡（陳金貴，2002；許素英，2011；岑淑筱、李頎泓、陳川

正，2015）。目前對於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的研究，大多以社會福利機構為

主（蔡旺庭，2009；許素英，2011；謝玉玲，2014；岑淑筱、李頎泓、陳川正，

2015），較少提及社造團隊（廖嘉展，2012、2014；張力亞、廖家展，2013；林

文一、邱淑宜，2014；蔡旺庭，2009；盧嗣仁，2014）。研究數量少的原因之一

便是真正轉型為社區型社會企業的個案相當少。在政策引導的轉型風潮中，成功

轉型的社造團隊並未如預期的多，可以歸為四個因素：人力配置失衡、社區居民

參與不足、經費依賴與財務責信、政策性引導。這四個因素的交疊作用下，許多

明星社造團隊宣稱轉型，實際上卻寧願維持原有的組織運作模式。

一、人力使用

非營利組織的運作需要許多不同類型的人相互搭配，如何在不同的任務賦

予中獲得學習與成就是重要的組織任務，包括決策人員、專職人員、志工及受服

者，他們各自扮演不同角色。非營利組織帶有使命感與社會責任，不同類型的人

在某個程度上願意付出更多。當組織因多元經費來源與承接不同專案導致組織逐

漸科層化，以及為了多層次獲利逐漸企業化管理後，對原有的工作環境與組織的

人際關係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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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決策人員：決策人員經常把組織續存當成第一要務，透過增加財務多

元化、減少人事支出、擴充服務項目、承接不同專案來達成組織續存的目標。因

此，科層化與企業化的經營管理有可能帶來組織內部的風險，尤其面臨質疑決策

人員的動機是為了自己的成就或為了組織目標時，如果決策人員集中在特定家庭

成員的話，擬似家族企業要轉型為社會企業的難度相對增高。

（二）專職人員：承接公部門委外計畫、競爭型標案可以支應專職人員的薪

資，或以多項計畫的兼任助理費統整支應薪資。專職人員經常被要求兼顧不同專

案，工作量經常超出工作時間，有的決策人員要求專職人員儘管是休假日也要隨

傳隨到。當非營利組織要轉型為社會企業，需要更高的服務品質、績效考核、媒

體宣傳、服務商品行銷、營利業績，使專職人員成為科層化與企業化最直接的壓

力承受者，如果沒有對社區有認同，人員的流動率與人才的流失是必然的難題。

（三）志工：志工不支薪與不求回報，在某個層面上正切合非營利組織的精

神，但轉型為社會企業，無償的服務變成有價的商品，儘管營利行為與目的仍在

社會公益的架構下，如何讓志工接受向受服者收費成為一項挑戰。此外，收費必

須有相對應的品質與效率要求，年紀較大且時間較為零散的志工，面臨專業化、

職業化、效率化、標準化、定時定點化的要求時，有些組織為了減少教育培訓成

本與作業方便，改採用專職人員取代志工，以增加服務品質與效率。因此，社造

團隊企業化與專職化之後，志工人數都有越來越少的跡象。對志工而言，並不是

參與感的消失，而是參與層次的相對剝奪（張育銓，2012）。

（四）受服者：受服者大都是弱勢族群，採用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受服者可

能會因付不起費用，無法繼續接受服務，對受服者及其家屬會有不小的衝擊。此

外，因為營利績效、效率、品質的要求，也可能影響到受服者在非營利組織中受

僱的機會。在組織企業化的過程中，如何維護原受服者的權益，是需要注意的事

（陳金貴，2002）。

轉型社會企業時，組織希望聘用專職人員提供穩定的就業機會與較高服務品

質，也希望透過志工降低人事費用並擴大服務範圍，更希望受服者可以接受使用

者付費的概念，同時也期盼公部門持續給予人事經費補助，這些人力資源觀念與

運用模式，經常導致人力配置失衡。因此，轉型社會企業是新的參與形式，卻也

出現居民被奪走參與機會，衍生出Salamon(1987)提到的「志願失靈」(volu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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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現象３，讓決策人員更將組織的續存優先於社會公益目標，使得人力資源

更加錯置。

二、社區居民參與

居民參與有限是社區營造多年來的老問題，雖然公部門舉辦不少培力訓練，

短時間、密集性的研習方式，被培力的大多是已經具備基本能力的社造團隊成

員。社區營造若要建構參與成員具有規劃參與的能力，長期的培力相當重要。讓

社區居民有足夠的時間吸收並培養能力，找到屬於自己可以參與的機會，從而做

自己社區的主人。然而，在公部門的經費執行率與年度績效的時間壓力下，在有

限的培力過程中，把大量行政與經費交付給社造團隊，反而引發社區內不同勢力

對權力及利益的競合。此外，社區共識的建立常常是一種社會教導的過程，是積

極參與民眾的自我認同，成為另一種被教育過的公民。對於文化保存、社區營造

等語彙與觀念的學習與使用，讓這些積極的公民，可能更認同或依賴於特定專業

者的論述與指引。積極參與的公民可能發現他們越來越不像他們鄰居，相對也越

來越難和他們的鄰居溝通，或擁有相同語彙，在此狀況下，他們似乎成為孤立於

社區之外的積極公民（林文一、邱淑宜，2014）。因此，許多社造團隊的積極成

員反而是社區內的少數，許多社區事務的推動並未通過社區內的公共討論。

再加上許多社造團隊假設在公共領域中，每個參與者都具有平等的溝通機會

與能力，忽略參與公共事務上能力的不對等、不同參與者間之權力與宰制關係、

少數菁英的意見成為公共意見等（林文一、邱淑宜，2014）。當社造團隊在企業

化的運作下，再加上專職人員與經費運用方式，已經逐漸發展成一種特殊的組織

型態。原本在社區營造中，社造團隊是達成社區總體營造的媒介，社區的主體應

該是社區居民，但是，在實際運作中，居民成為社區活動的配角，而社造團隊則

成為社區的主體（張育銓，2012）。

有關於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出現人力使用與社區居民參與的問題，湯

京平、黃詩涵、黃坤山（2009）針對中部某社區921重建為例，一開始村民自力發

起重建工作，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地捐地，不計較付出的多寡，也不埋

３　 志願失靈是因為公益不足、組織運作存在家長作風、業餘性、對象的局限性，導致在志願活動 運作過程中
出現種種問題，使志願活動無法正常進行，更使得受助群體得到的收益遠小於社會付出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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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困境，培養出災後餘生的革命情感。村民決定逐步砍除檳榔，改植果樹。2000

年成立有機文化工作站，推舉陳先生做為領導人，發展有機蔬果，增加經濟收

入。為了申請就業重建的工作機會，陳先生成立「有機文化協會」擔任總幹事，

由協會控管社區內所有收入做為公益基金。勞委會提供200多位臨時工作津貼，自

此村民與協會形成僱傭體制，陳先生成為掌握分派工作及發放資源權力的雇主。

在外部資源進入後，社區居民在協會的劃分下有明確的分工，不再以集體、志願

的方式勞動。此外，在外部資源相繼撤出後，社區沒有建立自給自足的營運模

式，原本熱忱參與的村民不願繼續投入社區發展的工作。原來的志工，在資源投

入後變成職員，當資源撤出後變成失業者，也不再願意重回志工的角色。過去無

償捐地的居民，開始對土地使用權改捐為租。

成功的災後重建復育、生態保育以及有機蔬果栽培，3年內吸引將近4萬5千名

觀光客到社區消費。村民認為協會壟斷太多資源，分配又不公平，選擇各自發展

自己的觀光事業，村子的整體性不再維繫，彼此形成競爭關係。協會為了解決營

收不足的問題，與旅行業者合作，在利益攤派之下，表面上遊客人數多，實際的

營收卻更為短缺。政府的支持沒有造成公私協力的預期效果，反而造成社區集體

行動的瓦解（湯京平、黃詩涵、黃坤山，2009）。這樣的案例呈現，配合政策推

動社區事務時，若沒有良善的人力資源使用與居民參與，很容易落入參與權利的

壟斷與寡頭利益，導致社區分裂，也呈現對政府經費依賴與財務責信的重要性。

三、經費依賴與財務責信

新港鄉共和村頂菜園發展協會理事長陳明惠提到，初期最大困境是人事成

本，早期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行管費補助包含10％職訓補助及15％行政費用，共

有25％人事津貼，後來降至15％，要協助朝向社會企業，人事費用可以優先調

高，以解決費用不足的問題（蔡旺庭，2009）。目前社造團隊轉型為社會企業仍

以經費為最大考量。陳金貴（2002）將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依商業手段及獲取合理

利潤區分為：向受益人收費、販賣商品、庇護工廠的對外營業、以資源回收方式

賺取費用、向第三者收費、直接經營事業、運用組織聲譽收取贈款、辦理與任務

相關的各種方案等。儘管有這麼多的收費營利項目，接受公部門補助仍是最方便

的資金募集管道，因此，許多明星社造團隊仍不願意讓出補助款項給更需要的社

區。廖嘉展（2012）提到，如何擺脫對政府的依賴，朝自己獨立募集資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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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模式、建立自己獨特品牌，以至能獲利，往自己關心的社會議題方向參與，

對社會有所貢獻，是有心投入社會企業在地化的非營利組織與工作者無法逃避的

課題。

財務責信是另一個非營利組織不願意真正邁向社會企業的考量因素，財務資

訊揭露的核心是財務報表，可以呈現經營結果、資源分配是否有效的重要資訊。

目前對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的財務報表要求不同；現金流量表、會計師查核財務

報告書、年度經費情形只對財團法人有所要求，社團法人未被要求提出，致使社

造團隊的財務透明度欠佳（謝玉玲，2014）。儘管非營利組織營運收入並未被要

求正式申報，前述的秀林鄉秀林社區發展協會與嘉義縣新港鄉共和村頂菜園發展

協會，卻每季主動向國稅局地方捐稽徵所申報所得，以落實財務透明化。

謝玉玲（2014）認為，財務比率是透過簡潔的數字來表達資產負債表、收支

餘絀表、附屬作業組織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各報表間交互表達的營運狀況。財務

比率分為流動性、槓桿度、營運效率、獲利性及自營性五大面向，可提供捐款人

較完整的財務資訊，再透過會計師查核簽證可提高財務透明度，她建議採用財務

比率評估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的可行性。然而，如果轉型社會企業遇到非營

利組織是以家族企業方式經營時，要將以往透過內帳或成立工作室開立發票核銷

的模式透明化，將很容易產生與私人利益之間的衝突。因此，繼續維持非營利組

織反而可以擁有更多自主權、可以爭取到更多公部門的資源，這是明星社造團隊

不願意轉型社會企業的原因之一。

四、政策引導

台灣社區政策分屬不同主管單位，不同施政目標未能整合，經常出現資源重

疊，讓社造團隊可以一魚多吃，影響社會企業在社區推展（邱連枝，2013）。內

政部收集專家學者參與社區的評鑑工作，發現社區治理與決策部份，傾向少數人

作決策，理事會、監事會淪為橡皮圖章，會員大會更是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建議應納入更多理監事與居民參與(陳琇惠，2008)。多元就業方案無法脫離社區

組織的治理模式，由理事長及總幹事擔任意見領袖，多元就業方案所配置的專案

經理成為主要執行者，三者成為社區型社會企業治理的關鍵性人物，呈現少數關

鍵人的階層式治理風格（邱連枝，2013）。政策重視的是執行成果，缺少對過程

的監督與輔導機制，形塑出以效率為主導的企業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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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一個中部社區的案例，當外部資源撤出，社區集體行動也不再持續，社

區營造便難以為繼。因此，政府推動社區營造的過程，必須讓某些制度性元素與

經濟補助一起進入社區，尤其是公正、公開的利益分配制度，透過公平的資源分

配，讓物質性誘因能夠與其他誘因機制和諧相處，維繫基層治理的集體行動（湯

京平、黃詩涵、黃坤山，2009），否則公部門的行政與資金被組織私有化或者被

家族化後，更多的補助經費及鼓勵轉型的支援，只是加深資源分配不平均以及參

與機會的失衡。

農委會的「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及勞動部的「永續就業工程計畫」、「多元

就業開發方案」與「培力就業計畫」，這些帶著經費輔導社造團隊轉型的政策，

產生「重營利、輕非營利」的現象（邱連枝，2013）。勞動部配合經費補助推出

諮詢輔導計畫，由職業訓練局所屬各地區就業服務中心，遴聘學者或具實務操經

驗的專家，組織多方就業方案的輔導團隊，給予諮詢輔導與協助，以降低營運成

本（桃竹苗就業服務中心，2012）。但是，如果在先前社區營造就形成決策與財

務不透明的運作模式，面對中央部會給予更大量經費挹注時，再加上營利取向的

推動，社區的資源競合將更加白熱化。邱連枝（2013）認為，社區型社會企業有

深刻政府涉入的影子，在這樣的運作架構下，在市場機制中是否還有自行發展創

新精神的空間？脫離政策引導後，是否仍能夠持續生存，充滿變數。誠如廖嘉展

（2012）提到，社區營造的核心動力源於社區自我內部組織能否走出「為計畫

而計畫」的框架，能否針對社區特色產業、環境空間、人文層面、社區願景作全

盤規劃與整合，不然的話，未經通盤考量的政策只會阻礙社造團隊轉型為社會企

業。

伍、尋覓轉變的契機

社區營造本意是要促進社區發展，沒有社區發展為目標的社區營造，將營造

出少數人利益的片面社區發展；沒有社區營造歷程的社區發展，也將是一種空虛

的浮詞（黃源協，2004）。奠基在社區營造下的價值發展，才能確保合作、互助

與分享的精神，社區產業才不至被壟斷與扭曲，不會為發展經濟而損傷社區的永

續性（胡哲生、李禮孟、孔健中，2015）。因此，要轉型為社會企業必須同時面

對外部環境與內部組織的挑戰和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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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環境的挑戰包括：缺乏支援的法令，稅賦上缺乏鼓勵措施，沒有對社

會企業的輔導機制。營利的部分容易讓外界質疑組織使命、質疑組織財務、質疑

領導者動機，發展相關網絡越加困境（許素英，2011；廖嘉展，2012）。以缺

乏法令支援為例，民間企業收支明細及盈餘報表透過會計師簽核，會計師定期對

發票、收據進行整理簽證。政府補助非營利組織推動政策配合事項，逐筆支出都

要協會黏貼憑證送核，但無須公開財務狀況。不能添購超過一萬元以上財產，造

成假租賃、真買賣，或比一般市場行情高的租賃轉利，以規避規定（蔡旺庭，

2009），政策與法規不要求財務透明化以及經費核銷規定，經常變成利益歸向的

盲點。

內部組織的挑戰，關鍵在於組織本身。領導者必須關注社會問題導向與組織

發展，不可為節省人力成本，使用派遣或是短期臨時約僱或合併不同專案共聘，

這些方式都不利人才養成。對志工可能產生的志願服務衝擊必須及早溝通，避免

不同類型人員在組織內產生衝突與磨擦、影響組織氛圍。透明化組織內部資源運

用的課責機制，確保公信力財務與資源運用的透明度，是組織口碑與持續發展的

罩門。組織的財務透過出納與會計系統互相確認，再經過會計師的簽證，以取信

社會（許素英，2011；廖嘉展，2012）。以與專職人才合作為例，農村社區因為

中壯年人口外流，產生不少可以透過社會企業介入的服務場域，如托嬰、托育、

安親班、銀髮族照顧、長期照顧、身心障礙服務等需求，社區內有許多具有集結

人力與物力的組織，如宗教團體、職業團體、社福團體、志願服務隊等，如何將

這些組織連結成社會企業，建構出互惠的人力網絡，再由公部門與企業將這些組

織當作創投進行合作，透過社會企業的中介機構架設平台，提供資源、資訊、資

金、技術、法律、會計等服務。Bacchiega and Borzaga(2001)認為社會企業組織

以嶄新形態提供服務，有能力從個人及社區動員資源，有能力強化與其他組織的

網絡關係，並運用組織與制度機制能擴大各類利益關係人的民主參與及治理機

制，這樣的連結才能整合社區營造與社會企業共同追尋的目標。

最後，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看似為社區營造累積的問題提出解套方

法。然而，要轉型為社會企業最主要還是組織問題，特別是組織領導人必須不斷

地面對新的挑戰與問題，不能持續被動地等待公部門的經費補助所提供的引導方

向，或者躲在社會企業的名義下，持續以家族化壟斷社區資源，將社區營造成特

定人員參與的不公開社團或會員制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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